关于拨付2025年第一批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

补助资金的公示
2025年，上级根据我市水稻种植情况，下达了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（闽财农指〔2024〕112号），本级制定方案规定补助标准为：对水稻相对集中连片面积1000亩以上且平均亩产水平达到要求的主体补助30万元、400-1000亩的补助15万元、300-400亩的补助14万元、150-300亩的补助10万元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水稻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比当地平均亩产提高10%以上。

我市2025年早季种植水稻（含旱稻）1000亩以上的主体1个、400-1000亩2个、300-400亩2个、150-300亩7个，经测产，我市共12个项目达到文件要求，各实施主体平均亩产比2024年全市平均亩产高10%以上，达到文件要求。现将补助情况进行公示（详见附件），公示时间从2025年11月13日起至11月19日止，欢迎广大群众对验收情况进行监督，若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联系电话：85622173

传        真：85626269

时        间：上午8:00—12:00   

 下午14:30—17:30

附件：晋江市2025年第一批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情况表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3日

附件

晋江市2025年第一批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情况表

	序号
	项目实施主体、联系人
	种植面积（亩）
	扣除面积（亩）
	平均亩产（kg）
	2024年全市

平均亩产(kg)
	比上年全市平均增产（%）
	拟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晋江市益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陈祥汉）
	1861
	236
	496
	421
	17.81
	30
	早稻

	2
	晋江市新塘秀旺家庭农场（张秀旺）
	611
	40
	485
	
	15.20
	15
	

	3
	晋江市陈埭镇闽禾一芳农场（吕建波）
	576
	50
	475
	
	12.83
	15
	

	4
	晋江市绿多丽农民专业合作社（洪清火）
	336
	12
	512
	
	21.62
	14
	

	5
	晋江市新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（张美玉）
	352
	41
	468
	
	11.2
	14
	

	
	小计
	3736
	
	
	
	
	88
	

	6
	晋江市东石镇立林农业开发场（黄清仪）
	166
	14
	428
	386
	10.88
	10
	旱稻

	7
	晋江磁灶颖川果蔬专业合作社（陈文选）
	168
	11
	432
	
	11.92
	10
	

	8
	晋江市兴发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（吴江屿）
	410
	206
	449
	
	16.32
	10
	

	9
	泉州市德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（洪维乐）
	302
	131
	463
	
	19.95
	10
	

	10
	晋江市内坑镇潘厝旭日蔬菜基地（李金生）
	191
	0
	454
	
	17.62
	10
	

	11
	晋江市内坑镇绿星家庭农场（钟东阳）
	193
	31
	540
	
	39.89
	10
	

	12
	晋江市内坑镇再发蔬菜基地（钟长彪）
	151
	0
	563
	
	45.85
	10
	

	
	小计
	1581
	393
	
	
	
	70
	

	
	合计
	5317
	
	
	
	
	158
	


